
关于印发《东莞市交通运输局老旧码头申办港口

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东交通规〔2025〕1号

各港口企业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港口经营秩序，解决老旧码头港口经营资质的历史遗留问题，明确老旧码

头办理港口经营许可相关要求，完善行业管理，促进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港口法》《港口经营管理规定》《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规定》及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规

范老旧码头港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交港口字〔2020〕129 号）精神，我局制定了《东莞市交

通运输局老旧码头申办港口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，经市司法局审查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贯彻执行。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我局反映。

附件：东莞市交通运输局老旧码头申办港口经营许可实施办法

东莞市交通运输局

2025 年 1 月 24 日



附件

东莞市交通运输局老旧码头申办港口经营许可实施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港口经营管理工作，解决老旧码头港口经营资质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完善老

旧码头行业管理，保障港口生产安全有序，促进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

关于规范老旧码头港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交港口字〔2020〕129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广东省

推进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粤交港〔2021〕38 号）精神，按照《港口经营管

理规定》的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市港口行业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

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，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新时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，合理利用港

口资源，持续优化政务服务，切实解决我市老旧码头历史遗留问题，明确老旧码头办理港口经营

许可的具体要求，规范我市老旧码头经营管理，保障老旧码头及其后方工厂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，

进一步激活繁荣港口经济，为助生产、稳外贸、促经济提供有力的港口物流服务保障。

二、实施对象

本办法所称老旧码头，是指在 2004 年 1月 1 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实施前已进行建

设，未取得港口建设“竣工验收合格证明”和“港口岸线使用批准文件”等资料，且列入《东莞

港总体规划》（2020-2035）现状码头清单中的码头，含目前正在经营及已注销处于停业状态的

老旧码头。

三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尊重历史，实事求是。由于老旧码头建设年代较早，当时港口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甚

至机构尚未建立和完善，早期建设的码头不同程度存在规划、建设、环保、防洪、消防等方面手

续不完善的问题。鉴于老旧码头建设基本都早于《港口法》《港口经营管理规定》《港口建设管

理规定》实施日期的历史事实，尊重老旧码头建设的历史背景和老旧码头难以补办岸线使用、质

量监督、竣工验收等手续的实际情况，按照因地制宜、实事求是、疏堵结合的原则，解决老旧码

头港口经营资质的历史遗留问题。

（二）符合规划，严控数量。根据符合我市港口总体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原则，对照

《东莞港总体规划》（2020-2035）现状码头清单，摸清现存老旧码头具体情况，剔除与国土空

间规划不相适应、已拆除码头设施或码头设施已无法使用的老旧码头，严格控制总体数量，确保

老旧码头数量只减不增、逐步淘汰。

（三）严格要求，保障安全。老旧码头从事港口经营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

管理条例》《港口经营管理规定》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严格落实企

业主体责任，对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认定不能满足码头作业安全、环保、消防、职业卫生、防洪、

通航等方面要求的老旧码头，不得申请从事港口经营。

四、适用情形

本办法适用于老旧码头申办港口经营许可手续。

五、申请资料要求



根据《港口经营管理规定》的要求，港口企业办理港口经营许可应提交包括“竣工验收合格

证明”和“港口岸线使用批准文件”在内的申请资料，但老旧码头普遍未取得上述 2 项或其中 1
项资料，因此无法提交完整的经营许可办理资料。为妥善处理老旧码头办理港口经营许可的历史

问题，扫除老旧码头合法经营的障碍，参照深圳等市做法，允许老旧码头采用其他相关资料替代

上述 2 项申请资料，具体事项明确如下：

（一）竣工验收合格证明

老旧码头未取得码头竣工验收合格证明的，应按《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

部令 2022 年第 19 号）的要求，委托具有国家规定资质的机构对码头进行检测评估，并提供检测

评估结果。

（二）港口岸线使用批准文件

老旧码头未取得港口岸线使用批准文件的，可提供码头建设阶段海事、航道、水利等部门批

准建设的文件及码头土地使用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其他申请资料

除“竣工验收合格证明”和“港口岸线使用批准文件”外，其他申请资料根据码头类型按照

《港口经营管理规定》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的具体要求提交。

六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申办港口经营许可的老旧码头须具备相应的环保手续，具有相应的船舶污染物、废弃

物接收能力和相应污染应急处理能力。

（二）老旧码头应按照《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规定》《港口设施维护技术规范》的相关要

求，根据不同码头的结构类型，定期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码头水工结构进行全面检测，出具检测

结果，并对码头水工结构、平面布置、装卸设施、装卸工艺、附属设施、港池水域、进港航道等

进行综合评估，出具评估报告，同时应就检测评估机构及专家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、落实。如码

头因遭受特殊灾害或事故造成结构或主要构件损坏，可能危及结构安全的，应重新进行检测评估。

（三）老旧码头申办港口经营许可手续时，应在申请书中承诺在日后生产经营中，如因相关

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码头不能满足作业安全、环保、消防、职业卫生、防洪、通航等方面要求的，

须按相关部门要求进行整改，如无法整改或整改后仍不能满足要求的，须依法停止从事港口经营

活动并主动申请注销《港口经营许可证》。拒不履行承诺的，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进行处置。

（四）本文不涉及的内容按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七、实施期限

本办法自 202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30 年 2 月 28 日。

本办法由东莞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，若实施期间交通运输部、省交通运输厅出台针对老旧

码头办理港口经营许可的具体政策要求，则以上级部门的最新政策为准。


